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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管理局关于下发《东北地区民航气象探测

设施探测环境备案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监管局，东北空管局，机场，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东北分公

司： 

为进一步规范东北地区民航气象探测设施探测环境备案工

作，根据《中国民用航空气象工作规则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

第 23 号）、《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及探测环境管理办法》（交通

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7 号），我局制定了《东北地区民航气象探测

设施探测环境备案管理实施办法》，请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。 

同时，根据现行规章，我局取消了气象设备的开放备案。开  

放应该在行业验收之后，相应工作要求要在行业验收时完成审核。

  

  

东北局发明电〔2017〕701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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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单位据此做好有关工作。 

 

附件：东北地区民航气象探测设施探测环境备案管理实施办

法 

      

 

东北管理局 

2017年 6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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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地区民航气象探测设施探测环境 

备案管理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东北地区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探测环

境备案工作，提高工作效能，根据《中国民用航空气象工作

规则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23 号）、《民用航空气象探

测设施及探测环境管理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7

号），按照民航局和管理局相关工作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需要探测环境备案的气象探测设施包括： 

（一）气象观测平台、气象观测场；  

（二）自动气象观测系统、自动气象站及其设备；  

（三）天气雷达；  

（四）风温廓线雷达；  

（五）其他用于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的设备。 

第三条 新建、迁建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，项目法人

单位应当在项目立项（代可研）报告批复后、初步设计评审

前，完成探测环境备案。 

第四条 天气雷达、风温廓线雷达等气象探测设备申请

探测环境备案前，必须通过净空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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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气象探测设施探测环境备案 

 

第五条 气象观测平台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气象观测平台探测环境符合性说明材料，包括观

测平台位置及是否紧邻观测室、观测平台海拔高度、机场标

高及二者高度差、是否能够目视至少一条跑道及其航空器最

后进近区域； 

（二）航管楼设计平面图； 

（三）飞行区总平面图。 

第六条 气象观测场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气象观测场探测环境符合性说明材料，包括观测

场是否与周围大部分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相同、下垫面是否基

本一致、观测场海拔高度、机场标高及二者是否接近、观测

场面积、周围大面积水泥地面的距离、观测场四周 10 米范

围内是否有 1米以上障碍物； 

（二）飞行区总平面图。 

第七条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、自动气象站及其设备应提

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自动气象观测系统、自动气象站探测环境备案表

（见附件一），安装位置不符合要求的，提交说明材料； 

（二）自动气象观测设备周围 500 米范围内孤立和成排

障碍物统计表（见附件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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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天气雷达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天气雷达选址的探测环境符合性说明材料； 

（二）天气雷达的天线及雷达附属设施未穿透仪表着陆

系统障碍物评价面的说明材料；  

（三）具有测量资质的机构出具的天气雷达 10000 米范

围内障碍物遮蔽角计算表（见附件三）；  

（四）天气雷达站环境平面图（见附件四）；  

（五）具有测量资质的机构出具的天气雷达站全向遮蔽

角图（见附件五）；  

（六）等射束高度图（见附件六）；  

（七）具有电磁环境测量资质的机构出具的电磁环境测

量报告；  

（八）机场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关于天气雷达频率使

用的证明文件； 

（九）净空审核批准文件； 

（十）所选择探测环境偏离《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，应当提交探测环境对探测和服务的影响论

证评估结果及相关材料； 

（十一）关于影响本机场主要天气系统和影响本机场重

要天气的观测及论证报告。 

第九条 风温廓线雷达应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风温廓线雷达选址的探测环境符合性说明材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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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机场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关于风温廓线雷达频

率使用的证明文件； 

（三）所选场址四周障碍物对风温廓线雷达阵面形成的

遮蔽角； 

（四）所选场址与周围无线电发射塔和其他微波发射源

的距离； 

（五）所选场址风温廓线雷达的天线及雷达附属设施未

穿透仪表着陆系统障碍物评价面的说明材料； 

（六）净空审核批准文件； 

（七）所选择探测环境偏离《民用航空气象探测环境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，应当提交探测环境对探测和服务的影响论

证评估结果及相关材料。 

 

第三章 受理与备案 

 

第十条 项目法人单位向辖区监管局提交气象探测设施

探测环境备案申请文件。 

第十一条 监管局受理后，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

完成审查。根据需要，开展现场审查。审查合格的出具同意

备案文件（见附件七）；不合格的，应当说明存在的问题。 

第十二条 监管局完成备案后，应将备案申请文件和同

意备案文件报管理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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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未尽事宜，按照《民用航空气象探测设施及

探测环境管理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7号）有关要

求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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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自动气象观测系统、自动气象站探测环境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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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 

自动气象观测设备周围 1000 米范围内障碍物统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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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 

天气雷达 10000 米范围内障碍物遮蔽角计算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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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 

天气雷达站环境平面图 

 

填报说明： 

1、天气雷达场地环境平面图的方位标线统一用真方位

角表示，每隔 22.5 度标出一条；距离标线为每圈 1 公里。 

2、图中按国家标准规定的地图标号，标出雷达站周围

的主要建筑物、公路、铁路、机场跑道、金属架空线缆、山

脉等。 

3、地形地物所占的水平张角，应按实测数据标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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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 

天气雷达全向遮蔽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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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 

 

等射束高度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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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七 

 

关于 XX 探测环境备案的通知 

 

XX 机场/机场集团/空管（分）局（站）： 

你单位《XX 探测环境备案的请示》收悉。根据《民用航

空气象探测设施及探测环境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

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7 号）和《民用航空机场气象台建

设指南》（AP-117-TM-2012-01）有关要求，经审查，你单位

所选探测环境符合相关规定，我局予以备案。XX 气象探测设

备具体选址为：XXXXXX。 

你单位要严格按照该选址实施建设，持续做好探测环境

保护工作。探测环境有所变更时，要及时报告我局。 

 

 

 

民航 XX 监管局 

  20XX年X月X日 

 

 

 

 


